关于2019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级财政专项资金
使用项目实施方案

鸥汀街道2019年现有精准扶贫对象共37户57人，其中有劳力对象户10户27人。根据《汕头市龙湖区精准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监管实施细则》（汕龙财〔2017〕15号）、《汕头市龙湖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汕龙财〔2018〕323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辖区内有劳动能力贫困户确认同意后，经街道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为确保资金使用落到实处，促进贫困户尽早脱贫，拟投入精准扶贫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共40.45万元（其中：31.25万元为收回2018年度项目投资款，9.2万元为2019年度上级下达专项资金）与汕头经济特区龙湖住宅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住宅总公司）合作，专项用于龙湖综合市场（以下简称龙湖市场）等项目的运营或经营，项目运营独立核算，通过“公司+农贸市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落实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切实达到企业帮扶贫困户脱贫的目标。具体实施如下：
一、鸥汀街道办事处与汕头经济特区龙湖住宅发展总公司签订产业帮扶协议。投入精准扶贫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共40.45万元与住宅总公司合作，专项用于住宅总公司属下的龙湖市场等项目的运营或经营（40.45万元投入龙湖市场，按该项目总投入5500万元计算，共占有0.74%项目份额），产业扶贫资金不能用于基础建设。通过“固定收益+浮动分红”的模式获得合作利润，所得收益全部分发给辖区分散贫困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现行规定的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经双方友好协商，固定收益按每年5.5%的收益率收取项目收益款，浮动分红按市场年度经营收益情况按份额分配（即扣除年度固定收益后的部分利润）。
二、公司及合作社以农业产业合作方式实现产业带动、资金扶持以及劳务外包，定向帮扶贫困户，达到扶贫精准，引导贫困户脱贫致富。一是合作社及市场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帮扶措施，具体包括：为农户提供产业建设辅导，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生产物资购买、农业生产安排，支持农户建设本地特色主导产业。二是贫困户种植的果蔬等农产品按要求洗净、去除残叶、捆扎等，可就近选择市场进行销售，也可由合作社按高于市场批发价的20%的价格进行统一收购，由合作社负责销售。三是贫困户可根据合作社的要求生产、加工合格农副产品，由合作社负责联系收购和销售。四是对有销售意愿的贫困户或有收购贫困户种植农产品的合作社，由龙湖市场提供免费摊位入场经营（具体位置由市场方提供）。五是针对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由龙湖市场各安排4个保洁、保安等公益性岗位（含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与贫困户签订用工协议，协助管理市场工作，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六是合作社对符合用工条件的贫困户提供优先性的就业机会（含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与贫困户签订就业协议并支付相应劳动报酬。七是贫困户根据合作社及市场提供的产业扶贫帮扶项目选择其中部分或全部内容项目，作为合作社及市场帮扶内容，合作社及市场按相应办法对贫困户进行帮扶，如有继续合作意愿，再签订补充协议。
三、合作期限自签订之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合作协议期满后，如若双方同意继续合作，则另行签订合作协议；如遇上级扶贫政策调整需要，鸥汀街道有权单方提前终止合作关系。如若终止合作关系，住宅总公司需在期满之日起（不含当日）30天内，将融入资金款40.45万元全数返还鸥汀街道，自行汇入鸥汀街道指定账户，鸥汀街道不承担本标的项目经营产生的任何亏损和风险。
四、在保证资金安全和产业帮扶项目实施质量的前提下，如需增加或减少合作经营款，在事先征得辖区内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同意后，由鸥汀街道与住宅总公司协商一致后，按程序进行办理，然后与住宅公司签订增加或减少合作经营款占有份额的补充协议，执行本协议其它条款。
五、自融入资金款划入住宅总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每自然季末月第20日（如非工作日，则自动顺延至工作日），住宅总公司承诺将最迟于预分配支付日之前的1个工作日，将当期应付款项划入鸥汀街道指定账户。当期应付收益款=固定收益（融入资金款×固定收益率%/360×支付期间的天数），浮动分红按年度经营利润和项目占比一次性计算，在次年1月底前支付。
上述计算公式中，支付期间的天数从融入资金款划入住宅总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至第一个预分配支付日（不含本日）止的天数进行计算，其后的每一分配期间的天数均按照自前一预分配支付日（含本日）起至当个分配日止（不含本日）的天数进行计算。外砂街道收到住宅总公司划入的收益款后，按辖区有劳动能力分散贫困户家庭总人数平均分配并划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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